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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函
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

承辦人：陳明祺

電話：037-559679

傳真：037-559974

電子信箱：purplerains1@ems.miaoli.

gov.tw

受文者：苗栗縣立苑裡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6月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務字第1110107974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六 (111D067908_111D2034421-01.odt、111D067908_111D2034422-01.

odt、111D067908_111D2034416-01.pdf、111D067908_111D2034417-01.odt、

111D067908_111D2034418-01.pdf、111D067908_111D2034419-01.pdf、

111D067908_111D2034420-01.pdf、111D067908_111D2034423-01.odt)

主旨：有關本縣111學年度高中暨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作業，詳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苗栗縣縣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自治

條例(以下稱自治條例)及苗栗縣縣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

選作業辦學績效考評實施計畫(以下稱考評實施計畫)辦

理。

二、本縣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4條、第5條及第6條之國小、

國中及高中校長任用資格，並具備前揭自治條例第12條積

極要件，且無同條例第13條之消極要件者，得依自治條例

第8條及考評實施計畫第5點規定，檢附相關遴選文件資料

連同申請書，共一式18份，於111年(下同)6月15日(星期

三)中午12時前，免備文逕送本府彙辦。

三、本府將於6月16日(星期四)公布申請連任及異動學校名單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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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申請遴選校長於6月20日(星期一)下班前，填具所附志願

表送府彙辦。

四、另依前開自治條例第3條規定，校長出缺或校長申請連任、

異動之學校，需選舉學校教師及家長會代表各乙名，擔任

該校校長遴選作業教師及家長會浮動委員，先予敘明。

五、再者，教師代表應由學校全體教師(編制內教師)選舉之，

請將選舉會議做成紀錄，留校備查；家長會代表則應依苗

栗縣立國民中小校長遴選委員會家長會浮動委員選舉辦法

選出，請申請參加本次校長遴選作業學校務必配合辦理，

並於6月20日(星期一)前，按所附格式將前揭委員名單報府

彙辦。

六、檢附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聘任及辦學績效考評辦法、苗

栗縣縣立高級中等學校及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自治條例、

苗栗縣縣立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委員會家長會浮動委員選

舉辦法、苗栗縣縣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作業辦學績效

考評實施計畫、苗栗縣縣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遴選作業辦

學績效考評表、苗栗縣111學年度高中暨國民中小學校長遴

選作業程序日程表、苗栗縣111學年度高中暨國民中小學校

長申請連任及遴選作業申請書及志願書、苗栗縣辦理111學

年度高中暨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作業家長會代表及教師代

表名冊各乙份供參。

正本：本縣縣立高級中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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